
109 年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產業事業國際行銷 

      -花卉及其種苗(全品項)海外拓銷之生產成本獎勵工作計畫 V1.2 版 

 

一、獎勵期間：自 109 年 4 月 10 日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，並視後續疫情影響

滾動檢討。 

二、獎勵對象：我國從事外銷花卉及其種苗之生產者。 

三、獎勵品項：切花類、國蘭類、蘭科植物類(切花、國蘭除外)、其他苗木類等 4 類

17 項。 

四、各類獎勵品項之田間生產成本估算： 

(一)切花類分項：1.蝴蝶蘭(成本：80 元/支) 

2.萬代蘭(成本：40 元/支) 

3.海芋、百合(成本：25 元/支) 

4.洋桔梗、腎藥蘭(成本：15 元/支) 

5.文心蘭、火鶴、伯利恆之星(成本：10 元/支) 

6 劍蘭、菊花等其他切花、葉(成本：6 元/支) 

(二)國蘭類(無分項)：成本：452 元/公斤 

(三)蘭科植物類分項：1.蘭科植物種苗(成本：240 元/公斤) 

2.蘭科植物瓶苗(成本：500 元/公斤) 

(四)其他苗木類分項：1.馬拉巴栗苗編(成本：12.5 元/株) 

2.馬拉巴栗 5 支編 30 公分(成本：70 元/株) 

3.馬拉巴栗 5 支編 45 公分(成本：80 元/株) 

4.馬拉巴栗 5 支編 60 公分(成本：110 元/株) 

5.馬拉巴栗 5 支編 75 公分(成本：160 元/株) 

6.馬拉巴栗 5 支編 90 公分以上(成本：180 元/株) 

7.其他花卉種苗及組培苗(成本：10 元/株) 

8.其他盆花(成本：35 元/公斤) 

五、各類獎勵品項之獎勵基準： 

品項 獎勵基準 

切花類 

蝴蝶蘭 16 元/支 

萬代蘭 8 元/支 

海芋、百合 5 元/支 

洋桔梗、腎藥蘭 3 元/支 

文心蘭、火鶴、伯利恆之星 2 元/支 

劍蘭、菊花等其他切花、葉 1.2 元/支 

國蘭類 90.4 元/公斤 

蘭科植物

類 

蘭科植物種苗 48 元/公斤 

蘭科植物瓶苗 100 元/公斤 

其他苗木 馬拉巴栗苗編 2.5 元/株 



類 

馬拉巴栗 

5 支編 30 公分 14 元/株 

5 支編 45 公分 16 元/株 

5 支編 60 公分 22 元/株 

5 支編 75 公分 32 元/株 

5 支編 90 公分以上 36 元/株 

其他花卉種苗及組培苗 2 元/株 

其他盆花 7 元/公斤 

六、本項海外拓銷之生產成本獎勵工作，係為協助相關花卉生產者，考量國內

花卉產業之生產作業因疫情影響產生「堵塞效應」或「量增價跌」，亟需就

強化外銷誘因角度提供協助，與本會農糧署規劃之「代位消費」、「老株汰

除」等相關減量優化作業效果互為搭配，鑒於資源不重複原則，應互相勾

稽、排除，並配合監控產地價格後滾動檢討。 

七、本生產成本獎勵工作計畫(獎勵生產者)係與另一海外拓銷獎勵工作計畫(獎

勵外銷業者)勾稽，本計畫出口數量應由外銷業者按其向生產者收受(或自

己生產)之實際數量填報(申報表如附表，外銷業者應依個資法規定事先取

得生產者之同意後，再予以填報)，並應與海關出口報單等相關資料相符；

外銷業者倘拒絕申報，不得申請本會海外拓銷獎勵。 

八、本項工作由台北花卉產銷股份有限公司(台北花市)研提計畫辦理，相關生產

者暨其出口數量等資料，經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國蘭產銷發

展協會、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及中華盆花發展協會等 4 大公協會彙整並

製表後，送交本會，待農糧署(或其各分署)協助核對並經本會核定後，由台

北花市核發獎勵金予生產者(生產者無須另行申請)。 

九、獎勵金額發放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生產者供貨資料申報(申報表詳如附件) 
【出口數量將與海外拓銷獎勵計畫資料勾

稽】 

申報資料彙整並另製表 

協助核對生產者資料，
並與其他「代位消費」、
「老株汰除」等減量優
化申請資料勾稽並排
除。 

獎勵金額預計發放(7/15-7/31) 

各花卉出口商 

四大公協會 

農委會 

台北花市 

各花卉生產者 

農糧署(或各分署) 



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「109 年度花卉及其種苗海外拓銷之生產成本獎勵工作計畫」 
經費獎勵申報表 

 

序號 
託運單主號 
/貨櫃號碼 品項名稱 數量（kg/支） 生產者姓名 生產地點 生產面積 匯款銀行 銀行帳號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外銷業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   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聯 絡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109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 


